附件1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实施内部审计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1、 项目概述
根据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2025年审计项目计划安排，现启动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内部审计服务项目采购，诚邀符合资格条件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供应商参加比选。
本次采购项目为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内部审计项目，项目采购单位为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采购服务项目详见下表：
	序号
	审计项目名称
	项目数量
	审计时间安排
	备注

	
	
	
	预计开始时间
	预计完成时间
	

	1
	海南三亚国际邮轮港一期阶段性审计项目（工程进度约30%）
	1
	11月中旬
	12月中旬
	项目进点时间及出点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
（1） 采购内容
海南三亚国际邮轮港一期阶段性审计，包括以下审计内容：
1.立项审批审计，审查立项文件是否完整（可研报告、环评批复等），验证审批程序合规性（备案程序及规划许可等），检查资金到位情况；
2.招投标审计，检查招标文件合规性（资质条件设置是否合理），检查开标过程材料，复核中标单位资质；
3.合同审计，对比合同条款和招标文件一致性，核查合同约定人员与实际在场人员，审查计价方式（固定总价/单价合同适用条件），核查风险条款（材料调差，变更签证约定）；
4.资金管理审计，跟踪工程款支付进度（是否超合同约定比例），检查农民工工资专户运行，抽查大额资金流向（是否截留、挪用建设资金）；
5.进度控制审计，对比施工计划和实际进度，核查施工日志与监理日志，审查是否存在延误工期及延误原因（设计变更和材料供应等）；
6.质量安全审计，检查材料进场验收记录，复核第三方检测报告等；
7.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二）服务要求
1.审计程序要求
（1）完成审计实施方案编制。根据《审计法》及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相关规定的，在实施审计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包括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工作要求、审计内容、重点及审计措施等，并在实施现场审计过程中完善实施方案。
（2）完成现场审计。通过现场踏勘，查阅有关文件、会议纪要、重要合同、会计凭证及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等方式，编制审计取证单和审计工作底稿。
（3）报告出具阶段。编制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对被审计对象的反馈意见出具核实说明，编制审计报告，最终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4）审计材料归档。参照《审计机关审计档案管理规定》（审计署 国家档案局令第10号）相关要求，审计项目文件材料应当真实、完整、有效、规范，并做到遵循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和特点，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别不同价值，整理完毕后交接给审计部工作人员保管。
（5）审计保密要求。审计组成员签署《保密承诺书》，未经管理局相关批准，不得擅自发表涉及未公开审计工作内容的文章、著作和言论等，审计工作结束后，将审计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审计资料全部交还审计部工作人员处理。
2.审计组成员要求
[bookmark: _GoBack]（1）项目组须5人或5人以上，含造价工程师、注册会计师，工程中级职称等，项目负责人员须具备工程审计工作5年以上的经验。
成交供应商现场项目负责人员和实施人员须与响应文件所列人员一致，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更换。
（2）审计组成员在从事审计活动时，应当依法审计、勤勉尽责、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遵循保密要求，按照规定使用其在履行职责时所获取的信息。
（3）审计组成员应熟悉国家、省、市等有关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有关法律法规。
3.时间及审计质量要求
服务商应当按照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完成，并对服务成果负责。如遇复杂、疑难审计事项需专题研究讨论，并需要推迟服务时限的，应提前通报采购方并征得同意。
3、 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本次采购服务，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须具备工程管理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资质，具有有效的执业证书，执业许可证的经营许可时间及年审状态正常。审计组成员资格证须在有效期内。
（二）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将被拒绝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4、 项目控制价
（一）项目控制价为19万元。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按无效竞价处理。
（二）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以签订合同为准。
五、评分方案（详见附件3评分说明）
六、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
七、服务需求时间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算。
八、提供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明（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则不需要此材料）；
（四）报价表；
（五）企业情况简介；
（六）企业在本次招采类似业务领域工作简介、取得的成果或荣誉、未受过行业处分证明等；
（七）其他可提供的材料（如拟安排实施审计组成员的简介、业绩及荣誉等材料）；
（八）企业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应真实有效，如有虚假隐瞒情况，取消供应商竞价资格；若中选，则取消中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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